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學生請假規則(草案) 

1120829修正 

 一、本校學生因病、因事或因公不能出席各種課業或活動時，均應依本規則請假，未經准假而擅自

缺席者一概作曠課論。 

二、請假分病假、事假、公假、喪假與生理假等。 

  （一）病假： 

         1.需有家長或監護人之申請。 

         2.三天（含）以上者需附有醫師診斷證明。 

         3.段考期間及學校辦理重要活動時請病假，無論時間長短，均須附醫師診斷證明書。 

         4.在校時，因身體不適，必須離校者，得由健康中心開立証明，並經學務處確認後方得離 

校。 

         5.在家時，因身體不適，不能來校時，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來校請假；如家長或監護人因

事不克來校者，需於當日上午預先以電話向導師或學務處請假。並於返回學校起，三日

內完成請假程序，否則即作曠課論。 

  （二）事假： 

         1.需於事假之前完成請假程序，經批准後方為有效。 

         2.因緊急事故不能來校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來校請假，如家長或監護人因事不克

來校者，需由家長於當日上午預先以電話向導師或學務處請假。並於返回學校起，三日

內完成請假程序。否則即作曠課論。 

         3.段考期間及學校辦理重要活動時無正當理由不得請事假。 

  （三）公假： 

         1.因代表學校參加公共服務或比賽者。 

         2.因參加課外活動不能到校者。 

         3.公假需經由導師或指導老師申請，由相關人員填寫公假單，經批准 

           後方為有效。 

  （四）喪假： 

         1.學生因親屬喪亡者得請喪假。 

         2.需於喪假之前完成請假手續，經批准後方為有效。 

         3.因緊急事故不能事先請假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來校請假， 

           如家長或監護人不克來校者，需由家長於當日上午預先以電話向導 

           師或學務處請假。並於返回學校起，三日內完成請假程序。否則即 

           作曠課論。 

  （五）生理假：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為尊重個人生理隱

私，該假別無需出示證明。 

三、准假權限： 

  （一）請假一至三日，陳請導師審查後，由生教組長核准。 

  （二）請假四至五日內由生教組長轉請學務主任核准。 

  （三）請假超過五日由生教組轉請學務主任及校長核准。 

  （四）未經核准之請假單不予登記。 

四、辦理請假程序： 

  （一）請假單詳細填寫並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送導師簽章，再送生教組 



        批准後，取回『學生存根聯』方為有效，否則一律以曠課論。 

  （二）凡公布之缺曠課統計表如有遺誤等情事，請至生教組查對更正。 

  （三）缺曠課註銷應由當事人持『學生請假單(存根聯)』證明外，亦可至生 

        教組申請缺曠當日點名單，經導師確認無誤後，方得註銷。 

   (四) 學生實施線上請假，三日內完成線上請假程序否則即作曠課論。 

   (五) 到校上課後，若因故須外出者，請至學務處領取外出離校證明單 (附件一)，並須經家長及

導師同意後，由學務處核章，持證明單交予警衛室，始准予離校。返校後，請於三日內完

成請假程(附件一)，否則以曠課論。 

五、附則： 

  （一）考量學生居住地距離學校過遠，無法準時參與本校「升旗、導師時間」，得至學務處領取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免早讀書申請書」(附件二)，並交由學務處審核，請學生依審核

結果到校；經核可學生倘提早到校，應盡速進入學校，不得在外逗留，否則逕予取消免早

讀資格。 

   (二) 晨間打掃活動、朝會活動及學校規定應出席之課程或活動，各班級應於上課鐘響前抵達上

課地點；鐘響後5分鐘內抵達者，由學務處視狀況斟酌扣減班級秩序分數；鐘響後逾5分鐘

抵達者，應記遲到；鐘響後10分鐘以上未到上課地點且無正當原因，則以曠課論，且不得

補請假；上課進教室後未經許可，擅離教室者，亦視為曠課。 

  （三）早退、離校無正當原因且未經師長同意者，應依校規處分。 

  （四）假造家長或導師之簽章者，除以曠課紀錄外，另依校規予以處分。 

六、本規則經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改亦同時。 

 

  



附件一 

 

 

  



附件二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免早讀書申請書 

學生姓名 班級 座號  

相 

片 

黏 

貼 

處 

 

   

通 

訊 

地 

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 

 

請 

 

事 

 

由 

 

茲因 

 

 

 

 

       擬申請免早讀，敬請准予辦理為荷！ 

 

                      家長簽章： 

                       

                      連絡電話： 

 

審 

核 

結 

果 

□一、核准 

  □1.上午 08:00前到校    □2.上午 08:15前到校 

 

□二、不予核准(原因：                            ) 

導      師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學務處章戳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